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本公司办公楼C09会议室（江苏省徐州市维维大道300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6
523,915,121

32.397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任冬同志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7,903,181
比例（%）

98.8524

反对

票数

5,195,240
比例（%）

0.9916

弃权

票数

816,700
比例（%）

0.156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 于 子 公
司 开 展 套
期 保 值 业
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7,975,181

比例（%）

74.9368

反对

票数

5,195,240

比例（%）

21.6584

弃权

票数

816,700

比例（%）

3.404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红杉树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文章、周义人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300 证券简称：维维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6-019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技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1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总额不
超过45,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
险、稳健型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单项产品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
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12个月内。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13
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2025-007）、于2026年4月28
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2026-032）。

2026年 2月 14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6,900万元购买了浦发银行结构性存款；2026

年5月8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000万元购买了浦发银行结构性存款。近日，公司购买
的上述理财产品到期，公司已办理完成赎回手续，本金6,900万元、2,000万元，收益293,250.00
元、5,833.33元均已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账户，收益符合预期。本次赎回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

浦发银
行

浦发银
行

产品名称

结 构 性 存
款

结 构 性 存
款

金额
（万元）

6,900
2,000

预期年化收
益率

1.70%
1.50%

起息日

2026.2.14
2026.5.8

产品到期日

2026.5.14
2026.5.15

本次赎回
（万元）

6,900
2,000

本次收益（元）

293,250.00
5,833.33

特此公告。
技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3262 证券简称：技源集团 公告编号：2026-044

技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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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集团”）持有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公司”）股份195,671,27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64%。中信集团是中信国安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两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45,671,27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为33.03%。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股东中信集团因自身资金需求,拟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

内（即2026年6月8日至2026年9月7日）通过集中竞价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74,047,745
股，即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信集团出具的《关于计划减持白银有色股票的通知函》，现将减持计划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5%以上的股东

195,671,272股

2.64%
IPO前取得：195,671,272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中信国安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股）

2,250,000,000
2,250,000,000

持股比例

30.39%
30.39%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是中
信国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

一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减持价格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不超过：74,047,745股

不超过：1%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74,047,745股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根据减持时市场情况确定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否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相关承诺如下：
（1）与首次公开发行相关的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当首次出现
发行人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人的股票发行
价格，或者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人的股票发行价格之情形，本公司持有
的发行人股票锁定期将在原承诺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如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复权后的价格。自锁定
期限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如本公司试图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本公司已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价格。如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票
前，发行人已经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
行价格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2）与首次公开发行相关的承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24个月内，累计减
持比例不超过届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10%。

（3）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承诺时间2023年3月7日）：自通过本次
交易取得上市公司股份之日起18个月内，不转让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但
向本公司之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主体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除外。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否
(四)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实施本次减持。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第五条至第八条规定情形。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将根据市场、公司股价等情况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

计划的实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无。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相关
信息请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1212 证券简称：白银有色 公告编号：2026-临049号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WANDAO SEMI MATERIALCO., LIMITED（萬導電子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万导”）

本次担保金额

500 万美元（折
合约为 3,423.35
万元人民币）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
保余额（不含本次

担保金额）

0.00

是否在前期预
计额度内

是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
担保

否

注：本公告所述担保额度如涉及美元，均按照2026年5月11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
折合6.8467元人民币）进行折合计算。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00
70,423.35
8.65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30%√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子公司香港万导综合授信需要，近日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与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以下简称“中国信托银行香港分
行”）签署了《保证书》，公司拟为香港万导向中国信托银行香港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500万
美元（折合约为3,423.35万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不超过500万美元（折合约
为3,423.35万元人民币），保证期间为完全履行并清偿主合同项下所产生的任何款项（无论系
实际的或是或有的）为止。

（二）内部决策程序
本次担保事项属于2025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事项

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增加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并增加担保对象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4月 26日、
2025年 5月 17日、2025年 8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
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8）、《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5-032）和《关于增加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并增加担保对象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5-050）。

本次担保事项及金额均在公司已履行审批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无需履行其他审批程
序，符合相关规定。本次担保前，公司及子公司对安徽万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
万导”）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7,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人民币93,000
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子公司对安徽万导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70,423.35
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人民币89,576.65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
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人

WANDAO SEMI MATERIAL CO., LIMITED（萬導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子公司

公司持有安徽万导100%的股权，安徽万导持有香港万导100%的股权。

有权签字人

商业登记号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邹权林

77634545
2025年1月22日

香港

200万美金

BODY CORPORATE（法人团体）

稀散金属及其化合物的采购、销售、贸易、技术服务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6 年 3 月 31 日/2026 年1-3月（未经审计）

68,970.30
54,706.78
14,263.52
32,568.23
6,503.17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
（经审计）

49,509.13
41,379.32
8,129.81

63,891.61
8,257.72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香港万导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各方：
借款人：WANDAO SEMI MATERIAL CO., LIMITED
债权人：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保证人：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最高授信限额：500万美元
3、担保额度：不超过500万美元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香港万导在中国信托银行香港分行之授信项下产生的到期、欠付、应偿还的

所有金额及责任，以及所有利息及其他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费用、任何汇兑管制之溢
价及罚款）。

6、保证期间：完全履行并清偿主合同项下所产生的任何款项（无论系实际的或是或有的）
为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香港万导提供担保是为了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协助其

依托公司信用资质获取更具竞争力的融资条件，从而强化资金链稳定性，有效降低运营风险，
确保其业务发展与公司整体战略保持协同。相关担保的实施有利于促进子公司各项经营计划
的顺利实施，保障香港万导业务持续、稳健发展。

香港万导的信誉及经营状况均正常，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到目前为止没有明显迹象表
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
展造成不良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本次担保在此前披露的额度范围内。董事
会、监事会均认为：本次担保事项是在综合考虑被担保人业务发展需要而做出的，有利于公司
的稳定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且被担保人资信状况良好，公司对
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子公司（含本次）及子公司之间实际提供担保余额合计为70,

423.35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8.65%。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人提供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641 证券简称：先导基电 公告编号：临2026-055

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度预计担保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连续八个交易日（2026

年5月6日至2026年5月15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5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情况。

2、因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否定意见，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自2026年5月6日起由“豆神教育”变更为“ST豆神”；公司2025年
度审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保留意见。公司董事会将积极采取措施尽快消除相关事
项对公司的影响，持续推进上述事项的整改工作，并就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3、公司股票价格近期大幅下跌，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
决策，谨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八个交易日（2026年5月6日至2026年5月15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5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
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

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目前经营正常，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2、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

形；
3、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窦昕先生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窦昕先生及一致行动人于2026年4月29日承诺将于2026年6月30日前将其合计持有的

豆神教育4,660万股股份质押至上市公司指定主体，用于夯实业绩补偿履约保障。目前质押
事项正在筹备办理中，预计将于2026年6月30日前完成质押事宜，待质押手续办结后，窦昕

先生将及时通知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发生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6、因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否定意见，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自2026年5月6日起由“豆神教育”变更为“ST豆神”；公司2025年
度审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保留意见。公司董事会将积极采取措施尽快消除相关事
项对公司的影响，持续推进上述事项的整改工作，并就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董事会也将努力加强公司的经营管理，尽快改善各项经营指标，实现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的
最大化；

7、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披露《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6-029），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公司董事兼
首席执行官（CEO）赵伯奇先生和董事兼副总裁朱雅特先生拟分别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等
方式增持公司股份不低于人民币1,200万元和不低于人民币800万元，目前赵伯奇先生已累
计增持约200万元。公司将持续关注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在指定媒体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目前没有其他任何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
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股票价格近期大幅下跌，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

易风险，理性决策，谨慎投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300010 证券简称：ST豆神 公告编号：2026-031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总股本

135,897,4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40元人民币，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
额=135,897,400股×2.40元/10股=32,615,376.00元（含税）。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13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
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于2026年5月13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2025年年度具体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4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
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135,897,400股，以此计算
合计拟派发人民币32,615,376.00元（含税），占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的29.99%。

在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前，公司股本如发生变动，将按照“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对现金分
红比例进行调整。

2、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0股后的 135,

897,4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4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160000元；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
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8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24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5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5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3*****720
03*****414
08*****542
08*****850

股东名称

于大永

于大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瑞瀚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瑞瀚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4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2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公司相关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承诺：本人/

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经除权除息等因素调整
后的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上述承诺的减持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存续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将进行调整，公司
后续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程序并披露。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安徽长丰双凤经济开发区凤霞路东039号
咨询联系人：江成全
咨询电话：0551-66850062
传真电话：0551-66850031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301129 证券简称：瑞纳智能 公告编号：2026-031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江北区枫湾路26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7
697,872,902

49.87
注：上表中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不含公司回购账户中的股份数，本次已剔除。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沈国英女士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公司董事郑坚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董事会秘书郭粟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会；总裁程志浩先生、财务负责人葛瑜斌先生列

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6,007,472
比例（%）

99.7326

反对

票数

1,669,530
比例（%）

0.2392

弃权

票数

195,900
比例（%）

0.0282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5,999,272
比例（%）

99.7315

反对

票数

1,672,830
比例（%）

0.2397

弃权

票数

200,800
比例（%）

0.0288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5,993,672
比例（%）

99.7307

反对

票数

1,675,630
比例（%）

0.2401

弃权

票数

203,600
比例（%）

0.0292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6,012,372
比例（%）

99.7333

反对

票数

1,666,030
比例（%）

0.2387

弃权

票数

194,500
比例（%）

0.0280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5,965,172
比例（%）

99.7266

反对

票数

1,742,530
比例（%）

0.2496

弃权

票数

165,200
比例（%）

0.023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5,151,142
比例（%）

99.6099

反对

票数

2,521,260
比例（%）

0.3612

弃权

票数

200,500
比例（%）

0.0289
7、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2,052,334
比例（%）

96.3001

反对

票数

25,425,668
比例（%）

3.6433

弃权

票数

394,900
比例（%）

0.0566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5,616,001
比例（%）

99.6766

反对

票数

2,055,301
比例（%）

0.2945

弃权

票数

201,600
比例（%）

0.0289
9、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5,603,801
比例（%）

99.6748

反对

票数

2,061,401
比例（%）

0.2953

弃权

票数

207,700
比例（%）

0.0299
10、议案名称：关于选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5,508,880
比例（%）

99.6612

反对

票数

2,141,501
比例（%）

0.3068

弃权

票数

222,521
比例（%）

0.032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 股 5% 以 上
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
通股股东

持 股 1% 以 下
普通股股东

其 中: 市 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市值50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637,026,383
16,544,499
42,394,290

24,147,819

18,246,471

比例
（%）

100.0000
100.0000
95.6938

95.0717

96.5296

反对

票数

0
0

1,742,530

1,116,550

625,980

比例
（%）

0.0000
0.0000
3.9332

4.3959

3.3116

弃权

票数

0
0

165,200

135,200

30,000

比例
（%）

0.0000
0.0000
0.3730

0.5324

0.1588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5
7

10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年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选聘安永会计
师 事 务 所 为 公 司2026年度财务及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7,040,989
56,993,789
33,080,951

56,537,497

比例（%）

96.8412
96.7611
56.1631

95.9864

反对

票数

1,666,030
1,742,530

25,425,668

2,141,501

比例（%）

2.8285
2.9583

43.1664

3.6357

弃权

票数

194,500
165,200
394,900

222,521

比例（%）

0.3303
0.2806
0.6705

0.377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上述议案中，议案4、5、7、10项议案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3、其余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勤芝、周冰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及列席会

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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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奉贤区沪杭公路1487号公司5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
167,557,620

64.737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裕陆先生担任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采用现

场的方式召开，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田怡女士列席会议；副总裁李婕女士、财务总监孙子刚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542,520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14,200
比例（%）

0.0084

弃权

票数

900
比例（%）

0.0007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543,220
比例（%）

99.9914

反对

票数

14,200
比例（%）

0.0084

弃权

票数

200
比例（%）

0.0002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543,220
比例（%）

99.9914

反对

票数

14,200
比例（%）

0.0084

弃权

票数

200
比例（%）

0.000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543,220
比例（%）

99.9914

反对

票数

14,300
比例（%）

0.0085

弃权

票数

100
比例（%）

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543,220
比例（%）

99.9914

反对

票数

14,200
比例（%）

0.0084

弃权

票数

200
比例（%）

0.000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542,520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15,000
比例（%）

0.0089

弃权

票数

100
比例（%）

0.0002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537,520
比例（%）

99.9880

反对

票数

16,000
比例（%）

0.0095

弃权

票数

4,100
比例（%）

0.0025
8、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9,140,500
比例（%）

99.9844

反对

票数

16,000
比例（%）

0.0123

弃权

票数

4,100
比例（%）

0.003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24,667,520
37,022,620
5,853,080
160,200

5,692,88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7545
91.7525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14,300
14,3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2437
8.1901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100
1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18
0.0574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议案名称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关于公司 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 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21,065,500
21,066,200
21,066,200
21,066,200
21,066,200
21,065,500
21,060,500
21,060,500

比例(%)
99.9283
99.9316
99.9316
99.9316
99.9316
99.9283
99.9046
99.9046

反对

票数

14,200
14,200
14,200
14,300
14,200
15,000
16,000
16,000

比例(%)
0.0673
0.0673
0.0673
0.0678
0.0673
0.0711
0.0758
0.0758

弃权

票数

900
200
200
100
200
100

4,100
4,100

比例(%)
0.0044
0.0011
0.0011
0.0006
0.0011
0.0006
0.0196
0.019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润之、彭思佳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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